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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　實用非訟事件法

研習緒論之範圍，包括非訟事件之定義、性質、種類、費用徵收、民

事訴訟與非訟事件之區別、非訟事件法修正說明。研讀之重點，應知悉非

訟法理與訴訟法理之區別與交錯適用、非訟事件法修正要旨、非訟事件區

分職權與聲請事件之實益、形式審查主義、對非訟事件聲請再審與提起抗

告。本章計有4則例題，作為說明、分析緒論之原理及適用。

第一節　非訟事件之定義

非訟事件，依其文義，係對訴訟事件而言。其性質乃國家為保護人民

私法上之權益，干預私權關係之創設、變更、消滅而為必要之預防，以免

日後發生危害者。其與民事訴訟事件，均涉及私權之範疇，兩者甚難區

分。而訴訟上之擔保、督促程序、保全程序及公示催告程序等事項，雖規

定於我國民事訴訟法中，然其本質並無訟爭性，其處分均以裁定為之，其

置於民事訴訟法內，僅屬立法之便宜措施
1
。然而，非訟事件不限於非訟

事件法所規定之範圍。例如，提存法、公證法、土地登記規則等法令所規

範之事件，概無訟爭性，其性質屬非訟事件至明
�
。

第二節　非訟事件法之性質

一、公法

非訟事件法係國家保護人民私法權益，對私權關係之創設、變更、消

1 葛義才，非訟事件法論，三民書局有限公司，1995年10月，再版，4至5頁。
� 最高法院67年度第3次民事庭庭推總會議決定（三），會議日期1978年3月14日。依非訟事件
法第1條規定之文義解釋，所謂非訟事件，應不以該法所列舉者為限，依土地登記規則第38條
（舊法）所為之裁定及抗告，雖未經非訟事件法列舉，但其性質仍應認係非訟事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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滅，依據當事人之聲請或職權為必要干預之法規範，係以國家公權力介入

私權紛爭之預防，其性質為公法。

二、程序法

非訟事件法之制定目的在於預防私權紛爭以維護社會之安定，並未就

實體之權利義務為具體規範，僅就私權紛爭之形式解決方法為程序規定，

其為程序法。

三、普通法

非訟事件法適用於全國之一般人民及一般事項，有別於提存法、公證

法、破產法、強制執行法等特別之非訟法規，其性質為非訟事件之普通

法。

四、強行法

非訟事件法所規定之程序，其內容不許當事人之意思而隨意變更，其

具有強行之性質，其為強行法，而非任意法。

五、國內法

我國所制定之非訟事件法，僅能施行於我國之領域內，論其性質為國

內法而非國際法
�
。

第三節　民事訴訟與非訟事件之區別

一般而論，民事事件大致可分兩大類型，即民事訴訟事件（civil 
litigation）及非訟事件（noncontentious business）。茲就兩者審理之適用

� 黎民，實用非訟事件法體系重點整理，保成出版事業有限公司，2003年4月，5至7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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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則及目的，論述其區別如後（85、90高考公證人；93民間公證人）�
。

一、目的

就目的而言，民事訴訟之目的，在於保護私法上之權利，於當事人間

私法上權利有紛爭時，請求國家機關判斷其等間之紛爭，以確定私法上之

權利，並達維持私法秩序之作用
�
。是民事訴訟程序之開始，係基於處分

主義，採不告不理原則；就訴訟標的係採處分權主義，法院受當事人聲明

所拘束，對於當事人所未聲明事項不得為裁判。至於非訟事件係國家機關

以公權力參與私法權利之形成，或防止私法上權利發生爭執而預先以公權

力介入之程序。其程序之開始有依聲請及職權兩種，於職權程序，僅有法

院有權發動及終結程序，關係人之聲請僅是督促或引發法院依職權開始程

序，關係人之聲明及合意，並無拘束法院之效力。

二、有無訟爭性

就有無訟爭性（adversary）而論，非訟事件多無爭訟性，法院依非訟
事件之性質，所為之決定，均以裁定行之

�
，並無民事判決程序之適用，

亦不生確定私法上權利之效力。從而，非訟事件法並無類似民事訴訟法第

253條及第400條第1項之規定，亦無得準用之規定，是非訟事件，尚不發
生所謂一事不再理之問題。倘非訟事件經裁定確定後，其裁定內容不能實

現，當事人仍得再行聲請裁定。反之，非訟事件經裁定確定後，其無內容

不能實現情事，自無聲請再行裁定之必要；若當事人再行聲請裁定，自屬

� 85年公務人員高考三級公證法與非訟事件試題：非訟事件具有何種特質？並從非訟事件之特
質說明下列各種事件是否為非訟事件：1.強制執行事件。2.調解事件。3.提存事件。90年高考
三級公證人之公證法與非訟事件法試題：非訟法理與訴訟法理有何不同？二者在民事訴訟及

非訟實務上，有無交錯適用之情形？試舉例說明。93年民間公證人非訟事件法與民事訴訟法
試題：試述非訟程序之特色。

� 楊建華，民事訴訟法問題研析（一），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，1991年8月，159頁。
� 除權判決雖應行言詞辯論及以判決行之，惟其本質屬非訟事件之性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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欠缺權利保護之要件，法院應予以駁回
�
。

民事訴訟則有權利相對立之當事人，法院本於辯論主義之原則，適用

裁定或判決程序。判決有客觀之既判力範圍，即確定之終局判決中經裁判

之訴訟標的，有既判力（民事訴訟法第400條第1項）。確定判決之既判力
之主觀範圍，確定判決，除當事人外，對於訴訟繫屬後為當事人之繼受人

者，及為當事人或其繼受人占有請求之標的物者，亦有效力。對於為他人

而為原告或被告者之確定判決，對於該他人亦有效力（民事訴訟法第400
條第1、2項）。

三、程序之進行

非訟事件重於預防日後發生民事爭執，與民事訴訟重於確定私權者及

保護已受侵害之私權不同，其程序採簡易及迅速之原則，其聲請或陳述，

得以書狀或言詞為之。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事實及必要之證據（非訟事件法

第32條第1項），非訟事件法第32條第2項規定法院為調查事實之必要，得
命關係人或法定代理人本人到場，使事實易於彰顯，有助法院作成判斷，

是非訟事件係採職權探知主義。

民事訴訟除第三審為法律審，採書面審理外，原則均採言詞辯論主

義，為裁判基礎之資料，其提出及蒐集則屬當事人之責任。詳言之，民事

訴訟採不干涉主義，凡當事人所未聲明之利益，不得歸之於當事人，所未

提出之事實及證據，則不得斟酌之（民事訴訟法第388條）�
。

第四節　非訟事件之種類

非訟事件涵蓋範圍甚廣，依據其涵蓋之事件，有廣義、狹義及最狹義

之分。廣義之非訟事件，應包括行政機關處理有關私權之非訟事件。例

� 最高法院90年度臺抗字第666號裁判。
� 最高法院47年臺上字第430號判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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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，因土地登記而取得之不動產物權（土地法第37條），因公司登記而取
得法人資格（公司法第6條），因專利申請而取得發明、新型及新式樣等
專利權（專利法第2條），商標註冊而取得商標權（商標法第22條）。狹
義之非訟事件則指法院處理無爭訟性質之事件，其適用之法律，包括非訟

事件法、民事訴訟法、強制執行法、破產法、提存法及公證法等。而依據

非訟事件法之分類，大抵可分民事非訟事件
�
及商事非訟事件

10
。最狹義之

非訟事件，專指非訟事件法所規定之範圍。本書基於實務之實證經驗，參

諸法院非訟事件中心及民事庭審判事務，處理非訟之法律範圍，擇其與確

保權利、實現債權、保全程序及家事有關之非訟事件，作為本書探討之內

容。首先以本章作為非訟事件之緒論，探討非訟所適用之一般原則。自第

二章至第八章部分，則屬與財產有關之非訟事件，即內容包括支付命令、

本票執行裁定、公示催告、除權判決、拍賣事件、提供訴訟擔保物及訴訟

費用等七個主題
11
。自第九章至第十二章範圍，係有關家事非訟事件之部

分，即分別論述財產管理事件、監護事件、收養事件及繼承事件。

第五節　非訟事件程序費用之徵收

支付命令、本票裁定、公示催告、除權判決、拍賣事件及提供擔保

物、財產管理事件、監護事件、收養事件及繼承等非訟事件之費用徵收，

應依其規定、性質分別適用民事訴訟法及非訟事件法。

一、民事訴訟法

聲請人向法院聲請發支付命令應徵收新台幣500元（民事訴訟法第

� 財產管理事件、監護事件、繼承事件，均屬民事非訟事件之範圍。
10 2005年8月5日修正公布施行之非訟事件法，全部條文共198條，分第一章總則、第二章民法非
訟事件、第三章登記事件、第四章家事非訟事件、第五章商事非訟事件及第六章附則。

11 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為例，支付命令、本票裁定及公示催告等事項由非訟中心處理。而除權
判決、拍賣事件及提供擔保物之處理，則由民事庭審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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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7條之19第1款），而聲請假扣押、假處分或撤銷假扣押、假處分（第5
款），聲請宣告受監護或撤銷受監護（第6款），或聲請公示催告或除權
判決（第7款），均應徵收新台幣1,000元。例如，聲請准予假扣押、假處
分之裁定，不論聲請金額之多寡，均徵收裁判費新臺幣1,000元。至於提
供擔保物事件中，有關聲請供擔保物之變換及聲請供擔保物返還之裁定，

則不徵收費用。

二、非訟事件法

（一）財產關係

聲請法院許可拍賣事件，其為非訟事件，依據非訟事件法第1條規定
之意旨，第一章第三節費用之徵收及負擔

1�
。而拍賣事件係因財產關係為

聲請者，依據其聲請之金額，按照非訟事件法第一章第三節之第13條第1
款至第6款之規定1�

，徵收費用。至於本票聲請裁定強制執行，修正前非訟

事件法第102條第1款至第10款規定徵收標準，加徵50%之費用1�
。執票人

聲請本票強制執行事件之裁定，應繳納裁判費，未繳納者，可命其補正，

其費用徵收參照修正前非訟事件法第102條第1項、第2項規定。例如，抵
押權人以債權新臺幣300萬元，聲請拍賣抵押物，應徵收新臺幣600元。而
本票持票人持面額新臺幣300萬元之本票聲請裁定強制執行，則應徵收新
臺幣900元之費用（修正前非訟事件法第102條第1項第8款、第2項）。而
現行非訟事件之費用徵收有大幅度之改變，依據非訟事件法第13條第3款

1� 楊建華，民事訴訟法問題研析（一），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，1991年8月，161至162頁。
1� 因財產權關係為聲請者，按其標的之金額或價額，以新臺幣依下列標準徵收費用：
	 一、未滿10萬元者，500元。
	 二、10萬元以上未滿100萬元者，1,000元。
	 三、100萬元以上未滿1,000萬元者，2,000元。
	 四、1,000萬元以上未滿5,000萬元者，3,000元。
	 五、5,000萬元以上未滿1億元者，4,000元。
	 六、1億元以上元者，5,000元。
1� 修正草案已將本票聲請裁定強制執行，應加徵50%之部分刪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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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徵收費用標準。抵押權人以新臺幣300萬元聲請拍賣抵押物，應徵收新
臺幣2,000元。而本票持票人持面額新臺幣300萬元之本票聲請裁定強制執
行，亦應徵收新臺幣2,000元之費用，不因裁定內容是否為本票聲請強制
執行而有不同。

（二）非財產關係

因非財產權關係為聲請者，徵收費用新臺幣1,000元（非訟事件法第
14條第1項）。例如，家事非訟事件之財產管理事件、婚姻與親權事件、
監護事件、收養事件、繼承事件及親屬會議事件。因非財產權關係而為

聲請，並為財產上之請求者，關於財產上之請求，不另徵收費用（第2
項）。例如，聲請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之酌定、改定或

變更事件，一併聲請未行使或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給付撫養費（非訟事件

法第122條、第127條）。聲請人就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之酌
定、改定或變更部分應繳納費用1,000元，而給付撫養費部分，不徵收費
用。

聲請認可子女事件與聲請許可終止收養事件（非訟事件法第133條、
第136條），因非財產關係為聲請者，聲請人依據非訟事件第14條第1項規
定，徵收費用新台幣1,000元。

第六節　非訟事件之裁定與抗告

一、非訟事件處分之形式

（一）法官審理

非訟事件之裁判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由獨任法官以裁定行之（非訟

事件法第36條第1項）。命關係人為一定之給付及科處罰鍰之裁定，得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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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行名義（第2項）。裁定如有誤寫、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者，法
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更正。對於更正或駁回更正聲請之裁定，得為

抗告。不宣示之裁定，應為送達。已宣示之裁定得抗告者，應為送達。駁

回聲明或就有爭執之聲明所為裁定，應附理由。裁定經宣示後，為該裁定

之法官受其羈束；不宣示者，經公告或送達後受其羈束（非訟事件法第36
條第3項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32條、第236條至第238條）。
非訟事件之裁定應送達於受裁定之人；必要時得送達於已知之利害關

係人（非訟事件法第38條第1項）。因裁定而權利受侵害者，得聲請法院
付與裁定書（第2項）。關係人得聲請法院付與裁定確定證明書（非訟事
件法第39條第1項）。

（二）司法事務官審理

非訟事件，依法律移由司法事務官處理者，依本法之規定；本法未規

定者，準用其他法律關於法院處理相同事件之規定（非訟事件法第50條、
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1）。司法事務官處理受移轉之非訟事件，得依職權
調查事實及必要之證據。但命為具結之調查，應報請法院為之（非訟事件

法第51條）。司法事務官就受移轉之非訟事件所為處分，其文書正本或節
本，由司法事務官簽名，並蓋法院印信（非訟事件法第53條第1項、民事
訴訟法第240條之2第2項）。前開處分確定後，由司法事務官付與確定證
明書（第3項）。司法事務官就受移轉之非訟事件所為處分，與法院所為
者有同一之效力（非訟事件法第54條、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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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非訟事件之抗告
1�

（一）抗告期間

原則上法院認為不得抗告之裁定不當時，得撤銷或變更之（非訟事

件法第40條第1項）。例外情形，係因聲請而為裁定者，其駁回聲請之
裁定，法院非因聲請不得為撤銷或變更之（第2項）。因裁定而權利受
侵害者，得為抗告（非訟事件法第41條第1項）。駁回聲請之裁定，聲請
人得為抗告（第2項）。受裁定送達之人提起抗告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
之不變期間內為之。但送達前之抗告，亦有效力（非訟事件法第42條第1
項）。未受裁定送達之人提起抗告，前項期間應自其知悉裁定時起算。但

裁定送達於受裁定之人後已逾6個月，或因裁定而生之程序已終結者，不
得抗告（第2項）。

（二）抗告程序

抗告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由地方法院以合議裁定之（非訟事件法第

44條第1項）。抗告法院之裁定，應附理由（第2項）。抗告法院之裁定，
以抗告不合法而駁回者，不得再為抗告，僅得向原法院提出異議（非訟事

件法第45條第1項）。法院就異議所為裁定，不得聲明不服（非訟事件法
45條第2項準用民事訴訟法第484條第3項）。

（三）再抗告程序

對於抗告法院之裁定再為抗告，僅得以其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，

並經原法院之許可者為限（非訟事件法45條第3項）。前項許可，以原裁
定所涉及之法律見解具有原則上重要性者為限（第4項）。再抗告為裁判

1� 非訟事件法第46條規定，抗告及再抗告，除本法另有規定外，準用民事訴訟法關於抗告程序
之規定。


